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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93           证券简称：马应龙          编号：临 2018-003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于 2018年 4月 25 日上午 9：00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名，

实到董事 8名。董事马健驹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游仕旭

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全体监事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陈平主持，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审计委员会工作报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7年度财务决算数

据如下： 

（1）经营指标 

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 1,750,592,393.66 元，同比下降 16.75％；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20,051,428.15 元，同比上升 27.90％；每股收益为 0.74



2 

 

元，同比上升 27.59％。 

2016 年度营业收入为 2,102,806,895.51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为 250,243,913.86 元，每股收益为 0.58元。 

（2）资产状况 

2017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股东权益为 2,192,172,943.96 元，同比上

升 12.98%；每股净资产为 5.09 元，同比上升 13.11 %；资产总额为

2,753,954,807.23元，同比上升 10.30% 。 

2016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股东权益为 1,940,275,907.46 元，每股净

资产为 4.50元，资产总额为 2,496,726,679.77 元。 

（3）现金流量 

2017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356,168,369.00元，每股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0.83 元。2016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39,599,870.10元，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0.56元。 

6、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7 年度实现净利

润 340,417,985.73 元（为母公司数，下皆为母公司数），加上 2017 年初公司未

分配利润 1,129,452,109.81 元，减去发放的 2016年度现金股利 86,210,778.20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0 元、 2017 年末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383,659,317.34 元。 

董事会提议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以 2017年年末总股本 431,053,89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股利 2.3 元（含税），派发现金股利总额为 99,142,394.93 元。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该分配预案与公司的发展阶

段、经营能力相适应，能够兼顾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和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符合公

司长远发展需要和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出的

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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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审议通过了《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已经建立了一

系列较为合理、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基本涵盖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关键环节，

各项内部控制制度均得到了有效执行，符合当前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达到了防

范和控制风险的目标，不存在重大缺陷和重要缺陷。 

9、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聘请 2018 年度审计机构及决定其报酬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对本公司进行会计报表审计、资产验证及其

它相关业务，年财务审计服务费 70万元，内控审计费用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内

控审计实际开展情况与审计机构协商确定。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在为公司提供财务及内控审计服务工作中，独立、客观、公正、及时地完成了与

公司约定的各项审计业务，且对本公司业务情况较为熟悉，因此，我们同意公司

继续聘请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11、审议通过了《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鉴于子公司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同时伴随着其经营模式的转型、经营领域的

拓展以及新业务的构建完善，子公司流动资金需求增长的情况较为明显。为补充

所属公司流动资金，保证子公司健康稳定发展及各项业务正常开展，马应龙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为子公司提供合计 9100 万元人民币贷款（含银行承兑汇票）

的担保额度。其中，为武汉马应龙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2000 万元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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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额度（期限一年）；为武汉马应龙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提供 3000万元贷款担保

额度（期限一年）；为湖北马应龙八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800万元贷款担保

额度（期限一年）；为湖北马应龙护理品有限公司提供 1000万元贷款担保额度（期

限一年）；为马应龙药业集团连锁医院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1000 万元贷款

担保额度（期限一年）；为西安马应龙肛肠医院有限公司提供 500万元贷款担保

额度（期限一年）；为北京马应龙长青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提供 800万元贷款担保

额度（期限一年）。 

详情请参看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为子公司武汉马应龙大药

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马应龙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湖北马应龙八宝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湖北马应龙护理品有限公司、马应龙药业集团连锁医院投资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西安马应龙肛肠医院有限公司和北京马应龙长青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提

供贷款担保，充分考虑了公司及其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要求上述子

公司的其他股东提供同比例担保、财务资助或由子公司提供反担保等措施，担保

风险可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担保事

项符合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5]120号文件的规定，提供担保的有关批准程序符

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以上 2、3、5、6、7、10议案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4月 26日 


